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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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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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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大观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小平、乔永强、张朝枝、吴承照、宋峰、张同升、陈尚、王道阳、张博琳、

赵思媛、徐文彤、蒋亚芳、刘增力、钟林生、张玉钧、马有明、刘朝望、刘宇衡、李学武、党婧文、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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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基本要求、范围与分区、游憩活动、设施建设和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规划设计、实施建设和监

督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399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 

GB/T 20416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技术规程 

GB/T 50298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 

GB/T 39736 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规范 

LY/T 1953  自然保护区设施标识规范 

LY/T 2005  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 

LY/T 3216  国家公园标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游憩容量 recreation capacity 

根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在可接受改变的范围内，自然保护地内最多可容纳的游客及其设施数量。 

4 基本要求 

目标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应实现以下目标： 

—— 维护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多样性，促进自然和文化遗产及自然景观保护； 

—— 服务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主体功能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 为游客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态体验服务，增进游客对自然的热爱与尊重； 

—— 协调自然保护与当地社区发展的关系，促进自然保护利用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统一。 

原则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应遵循以下原则： 

——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 服务人民，科学利用； 

—— 统筹考虑，协同发展。 

条件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应符合自然保护地所在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具有符合要求的生态旅游

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明确旅游活动边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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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营性旅游项目应获得经营许可，保护地管理机构应对经营主体、经营内容及经营活动进行

管理、监督和评估，确保与自然保护地保护目标一致； 

c) 应明确相应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管理人员，具备管理、运营、建设职能，建立相应管理制度；  

d) 应具有相应的安全保护、应急救助体系，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必要应急救援设备和专

业人员。 

5 范围与分区 

生态旅游范围 

生态旅游活动应在以下自然保护地适宜的区域内进行： 

a) 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 

b) 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 

c) 自然公园。 

生态旅游分区 

5.2.1 管理服务区 

自然保护地内承担游客集散、餐饮住宿、文化体验、办公管理、应急救援等功能的相应配套设施集

聚区，统筹考虑生态旅游服务体系同周边区域旅游规划布局，实现自然保护地与周边村镇、社区协调发

展。 

5.2.2 游憩体验区 

游客活动的主要区域，根据游憩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强度，可细分为以下三类： 

a) 徒步体验区：徒步观光、越野、认知自然的活动区域； 

b) 车（船）游憩区：依托自然保护地法定批复陆域、水域、空域进行观光游览体验活动的区域； 

c) 特别旅游区：在荒野、水下、洞穴等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敏感、危险区域，需要在管理人员

或专业导游陪同指导下，体验自然环境、观察重要保护对象、地质遗迹、自然景观和自然现

象的区域。 

6 游憩活动 

游憩活动类型 

游憩活动指游客在自然保护地进行的各类自然体验活动，其类型包括但不限定于自然观光、生态教

育、生态康养、户外运动、研学旅行、科学考察、生态露营、文化体验等形式。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根据保护对象、空间管控、主体功能等不同，开展相适宜的游憩活动，见表1。 

表1 游憩活动类型与自然保护地类型关系表 

序号 游憩活动类型 
保护地类型 

备注 
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 

1 自然观光 √ √ √  

2 生态教育 √ √ √  

3 生态康养 √ √ √  

4 户外运动 √ √ √  

5 研学旅行 √ √ √  

6 科学考察 √ √ √  

7 生态露营 √ √ √  

8 文化体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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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游憩活动类型 保护地类型 备注 

9 冰雪运动 ○ ○ ○  

10 海上游钓 ○ ○ √  

11 休闲度假 ○ × ○  

12 低空旅游 × × ○  

注： 游憩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上内容。√为提倡鼓励的游憩活动，○为生态和环保评估后可以适度开展的游憩活动，

×为不鼓励进行的游憩活动。 

游憩方式 

游憩方式作为生态旅游设施建设、游憩容量测算及游憩活动管理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轻环境影响方式：指不借助外部设施，不占用自然地面（水面）空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进

入、体验自然的活动。如越野徒步等； 

b) 较轻环境影响方式：指借助一定辅助设施和工具，占用自然地面（水面）空间发生少量基础

设施建设，进入、体验自然的活动。如骑马、滑雪和不需要水电设施配套的生态露营等； 

c) 中度环境影响方式：指需占用一定的自然地面（水面）空间进行交通基础建设，借助绿色出

行交通工具进入、体验自然的活动。如自行车骑行、自然风力帆船等； 

d) 较强环境影响方式：占用一定自然地面（水面）空间建设基础设施，需要借助耗能交通工具

或建设设施对环境有一定影响的活动。如驾车（船）、索道、自驾营地等； 

e) 强度环境影响方式：占用较大自然地面（水面）进行设施建设，需要借助高耗能方式交通工

具进入、体验自然的活动。如电梯、轨道、动力低空飞行等。 

根据自然保护地类型、保护级别、生态敏感性、自然人文资源价值以及运营管理能力，结合不同类

型游憩方式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参照表2要求对生态游憩活动进行管理。 

表2 游憩活动方式的分区规划 

序号 利用方式 

生态旅游分区 

备注 游憩体验区 
管理服务区 

特别旅游区 徒步体验区 车（船）游憩区 

1 徒步 √ √ √ √ 
索道、轨道、电

梯徒步体验区和

机动车（船）游

憩区仅做上下站

中转，具有雪道

和索道设施的设

施滑雪游憩设施

建设应经过评估

论证 

2 骑马 ○ √ √ √ 

3 露营（无设施） ○ ○ ○ √ 

4 骑行 ○ √ √ √ 

5 滑雪 × ○ ○ √ 

6 驾车 ○ ○ √ √ 

7 乘船 ○ ○ √ √ 

8 轨道 × × √ √ 

9 索道 × ○ ○ √ 

注： 本表为举例式说明。√为可以从事的旅游活动，×为禁止从事的活动，○为经过生态和环保评估后可以适度从

事的活动。 

游憩利用强度 

6.3.1 一般要求 

根据生态旅游分区要求开展游憩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确定游憩活动利用强度；游憩强度通过游憩

时间管理、游憩容量管理等来进行调控；对游憩强度应实行反应性监测制度，即当自然保护地游憩活动

区域保护对象及其栖息环境经监测评估发现不可逆负面变化时，立即终止相关游憩活动，进行生态修复。 

6.3.2 游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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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季节性时间管理：对涉及保护动物栖息、繁殖、迁徙、活动等敏感区域，或涉及保护植物生

长发育的敏感区域，按其相应活动的季节规律，以不影响保护对象为原则进行游客活动时间

管控； 

b) 日间时间管理：尊重野生动植物栖息活动和生长规律，禁止在凌晨、黄昏、夜晚等时段进行

对野生动植物在声、光、气味等环境和水质、土质、植被等方面造成影响的游憩活动。 

6.3.3 游憩容量 

6.3.3.1 测算原则 

测算游憩容量应结合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特点、游憩方式与游览线路布设方式等因素，基于相应的

管理机制、预防机制、监督机制、时间管理等现实条件，不应突破生态环境可接受改变的极限。 

6.3.3.2 测算方法 

可参照LY/T 2005和GB/T 50298等游客容量计算方法，充分考虑保护地生态环境脆弱性特征进行游

憩容量测算。 

以生态旅游功能分区为单位估算自然保护地的游客容量，基于游客容量计算结果，考虑游客自驾交

通工具数量、环境影响，确定游憩容量。 

游憩容量测算应统筹考虑游憩活动方式和游憩利用强度。管理服务区游客容量计算以面积法为主；

步行体验区、车（船）游憩区以线路法为主；特殊旅游区以线路法为主；非生态旅游范围不纳入游客容

量测算范围。 

涉及生态敏感度较高和野生动物迁徙、繁殖取食的区域，以特殊植物保护对象的生长发育期，根据

生态旅游强度和动物活动季节性特点科学评估，对游憩容量按照卡口法单列计算。 

6.3.3.3 游憩容量管理 

6.3.3.3.1 指标管理 

游憩容量应按照总量管理、分区管理、分时管理、应急管理不同目标，合理设计与利用总体容量、

分区容量、分段容量、分时容量、熔断容量等不同指标。 

6.3.3.3.2 配套制度 

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应建立游憩容量监测与评估制度，针对监测评估结果适时调整游憩容量以及管

理措施的管理机制，进行差异化、精细化管理。 

7 设施建设 

一般要求 

设施建设内容、选址、规模等应与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的生态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生态修

复、灾害防治等内容相衔接，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基础，优先依托所在市县村镇等保护地周边现状设置。

同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符合自然保护地生态红线分区管控要求，符合自然保护地资源保护和功能分区管理要求； 

b) 不得破坏生态环境和景观资源，应与自然景观相协调； 

c) 选址及布局应在生态敏感度低、对主要保护对象影响小的区域，避让地质灾害区、河道蓄泄

洪区，对声源光源提出控制性建设要求； 

d) 建设和维护应按照行政许可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涉及占用林地、草地的要依法办理占用林地、

草地许可手续，加强对修筑设施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e) 利用现代技术，推广应用智慧化、智能化设施； 

f) 具体参照 GB/T 20399、GB/T 20416等相关要求。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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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道路交通设施 

7.2.1.1 分类 

自然保护地道路交通设施包括机动交通设施和非机动交通设施。机动交通设施包括车行道路、码头、

轨道、索道、电梯等类型；非机动交通设施包括观光道路和骑行道、步道、马道、雪道等类型。道路交

通应分类分级，连接成网，多功能相结合。 

7.2.1.2 建设要求 

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基于自然保护地及所在区域的交通流量和现有交通设施条件的调查、分析、预测； 

b) 应避让生态与景观敏感地段，道路穿越动物迁徙廊道时应设置动物通道，可根据实际情况设

置必要的观景点或眺望点； 

c) 严格限制自然保护地内缆车、索道、电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特殊交通设施的数量和规

模； 

d) 徒步体验区和特别旅游区应避免建设水泥（或沥青）等材料的硬化路面，车（船）游览区应

减少使用水泥（或沥青）等材料的硬化路面； 

e) 停车场应设置在自然保护地出入口和交通换乘处，与入口、大门、游客中心、宣教中心、厕

所等设施统筹考虑，可结合周边镇、村统筹布设。 

7.2.1.3 指示、警示、禁止等标识标志 

道路交通系统应规范设置指示、警示、禁止等标识标志，体现自然保护地徽标，标注位置信息便于

应急救援。标识材料、规格、色彩等执行LY/T 1953、LY/T 3216、GB/T 39736等相关要求。 

7.2.2 监测设施 

结合自然保护地现有监测手段和智能设施，重点对自然保护地游憩活动区开展自然文化资源和生态

环境的常年或专项监测。 

7.2.3 其它配套设施 

邮电通信、环卫、供电、给排水等其它配套设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邮电通信应保障生态旅游区内通讯服务功能，在主要风景游赏区域宜采用隐蔽工程，不宜安

排架空电线穿越。 

b) 应根据资源保护强度要求，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游客接待能力，确定旅游厕所、垃

圾转运、垃圾处理等设施内容。 

c) 供电设施应分析预测生态旅游区内用电负荷，结合供电设施现状和电网规划，满足用电需求。

可结合周边村镇居民点布置。 

d) 根据游客规模进行用水量和排水量测算，确定水源地、输配水管网、给水处理工艺、排水体

制、排水分区、排水管网、污水处理措施等。 

其它配套设施内容参见GB/T 50298相关要求。 

7.2.4 基础设施分区管控内容 

按照差别化管控和精细化管理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应实行分区管控，建设内容见表3。 

表3 基础设施分区管控内容 

序号 基础设施 

生态旅游分区 

备注 游憩体验区 
管理服务区 

特别旅游区 徒步体验区 车（船）游览区 

1 办公管理 × × √ √ 其它专业性基

础设施应经过

专题论证，包

2 机动交通设施 ○ ○ √ √ 

3 非机动交通设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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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础设施 生态旅游分区 备注 

4 码头 × ○ ○ √ 括项目建设的

必要性和可行

性、项目选址

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项目建

设环境影响评

价等，根据保

护地保护级别

和类型，按程

序报批 

5 给水排水 × ○ ○ √ 

6 供电 × ○ ○ √ 

7 燃气 × × ○ √ 

8 供暖 × × ○ √ 

9 邮电通讯 ○ ○ ○ √ 

10 环境卫生 × ○ ○ √ 

11 灾害防治 ○ √ √ √ 

12 游客安全活动监测 × √ √ √ 

13 物资储备 × × × ○ 

14 其它     

注： √为可从事的旅游活动，×为禁止从事的活动，○为经过生态和环保评估后可以适度从事的建设活动 

服务设施 

7.3.1 出入集散设施 

应具备完整的出入集散设施，满足出入、停车和集散需求，与管理服务区和游憩活动区衔接。设施

应与自然保护地生态承载力和游憩容量相匹配。 

7.3.2 接待服务设施 

应具有完善的接待服务设施体系，游客中心、茶饮服务、生态厕所、零售服务、道路交通、休息驿

站等服务设施应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相匹配，各类设施建设材料、能源利用、污水垃圾处理宜体现绿色低

碳原则。 

7.3.3 标识导引设施 

标识导引体系应具备方向导引、位置提示、安全提示、专题介绍等功能。应合理布置在入口、道路

节点、服务设施周边、重要生态体验节点、保护对象分布区和自然灾害易发区。标识设施材料宜体现绿

色低碳和特色文化理念，标识设计应规范醒目。 

7.3.4 解说服务设施 

解说服务体系包括解说（科普）中心、解说场地、解说牌、电子解说设备等。解说信息应准确、科

学、完整、简明。 

—— 解说牌应在重要游览线路、交通节点和观赏点； 

—— 解说中心应选择在游客入口或游客易达的区域（可与游客中心合并设置），宜包括信息咨询、

展陈、视听、讲解服务等。其规模、内容、配套设施应与游客服务需求相匹配； 

—— 可利用大数据、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电子解说等现代技术手段，丰富旅游体

验。 

7.3.5 专业服务设施 

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生态露营、体育运动、森林康养等生态旅游业态和产品，应配置相应的服务

设施。从事上述专业服务应具有相应的资格认证与经营许可。 

7.3.6 服务设施建设内容 

根据自然保护地不同空间分区的管理要求，结合不同类型服务设施建设活动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

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为基础，以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批复为

依据，依法依规履行建设项目相关审批程序，根据表4要求对服务设施进行建设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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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服务设施建设内容 

序号 服务设施 

生态旅游分区 

备注 游憩体验区 
管理服务区 

特别旅游区 徒步体验区 车（船）游览区 

1 交通集散 × × ○ √ 

其它专业性

基础设施应

经过专题论

证，包括项

目建设的必

要性和可行

性、项目选

址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

项目建设环

境影响评价

等，根据保

护地保护级

别和类型，

按程序报批 

2 游客接待 × √ √ √ 

3 科普宣教 ○ √ √ √ 

4 标识体系 ○ √ √ √ 

5 解说设施 ○ √ √ √ 

6 慢行交通 ○ ○ √ √ 

7 应急救援 ○ √ √ √ 

8 零售服务 × ○ √ √ 

9 文化体验 × ○ √ √ 

10 休息驿站 ○ √ √ √ 

11 生态厕所 ○ √ √ √ 

12 隐蔽式观察点 √ √ √ √ 

13 观景亭台 × √ √ √ 

14 生态停车场 × √ √ √ 

15 机动车交通与慢行体系接驳点 × √ √ √ 

16 索道、电梯的落客和上客点 ○ ○ ○ √ 

17 汽车营地 × × ○ ○ 

18 生态露营地 × √ ○ ○ 

19 餐饮住宿 × × ○ ○ 

20 购物 × × × ○ 

21 其它         

注： 本表为举例列表。√为可从事的旅游活动，×为禁止从事的活动，○为经过生态和环保评估后可以适度从事的

活动 

8 管理 

管理范围 

应进行旅游资源管理评估、生态旅游与配套设施规划编制评估、生态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及维护管理、

生态旅游活动管理和总结分析、特许经营管理、社区参与和发展、生态旅游监测、公益活动及宣传、安

全管理及应急救援等管理。 

游客安全 

8.2.1 游客行为教育 

游前教育应明确告知游客活动范围、游憩方式、安全风险、自我保护、应急求助、辅助救助等内容。

通过合理的引导、劝诫、激励、处罚等手段引导规范游客行为。 

8.2.2 安全基本条件保障 

应明确生态旅游活动应急保障的管理部门和人员，配备救援求助设施，有条件的可与属地应急机构

共享。建立应急保障机制，制定可行预案，搭建专业救援平台，保障危险发生时有明确的应对响应程序

与执行主体。 

8.2.3 安全监测 

依托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智慧服务体系，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野生动物分布和自然灾害

情况，开展游客安全监测。建立系统、稳定的监测机制，合理布局监测设施，明确监测内容。结合游客

分布变化和生态旅游活动特点，及时完善更新监测内容、监测方法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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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灾害预警 

根据各类灾害预警信息，在面临暴雨、洪水、冰雪、台风、沙尘暴、地震、火灾等自然或人为灾害

威胁时，启动临时应急机制，禁止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妥善安置滞留游客。 

公益组织和志愿者 

8.3.1 公益组织 

鼓励公益组织从事公益服务活动，在生态教育、科学研究、生态保护、公益培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 

8.3.2 志愿者 

鼓励在生态教育、安全导引、秩序维护等方面有工作经历或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从事志愿服务。鼓

励为高校相关专业学生提供志愿服务和实习机会。 

社区统筹发展 

8.4.1 能力培训 

通过经营活动、服务活动、生产活动等专业技能培训，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管理、服务、生

产活动的能力。 

8.4.2 参与机制 

鼓励周边社区居民从事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相关的特许经营。 

支持和鼓励周边社区以社会团体和企业形式参与自然保护地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旅游相关商品生产、

特许经营以及具有商业衍生价值的公益活动。 

监测评估 

8.5.1 监测内容 

8.5.1.1 游憩活动监测 

对包括生态游憩范围、方式、强度、服务等内容进行实时监测。 

8.5.1.2 游憩容量监测 

从游憩容量、游客活动范围、入口总量、分区容量、分段容量、热点地区瞬时容量、停车场机动车

容量等方面对游客和机动车进入状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测，结合自然保护地综合监测体系和智慧服务体系，

建立游憩容量和超范围活动预警机制。 

8.5.1.3 生态安全监测 

对生态系统稳定性、主要游憩活动区域、重点保护对象、水质、土壤等要素进行监测评估。重要保

护对象迁徙、繁育期间对迁徙线路和繁育取食区域进行定时重点监测。 

8.5.1.4 应急管理监测 

对地质灾害、洪灾、火灾易发区域和高密游客聚集区域进行监测评估和应急预案准备。 

8.5.2 评估内容 

评估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 生态旅游分区，应进行事前和过程评估； 

—— 自然保护地游憩活动类型、游憩方式和游憩利用强度，应进行事前和过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估； 

——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应进行事前生态环境影响评估； 

—— 自然保护地游憩活动、生态安全和应急管理监测数据，应进行过程和事后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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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许经营资源、内容、活动等其它需要进行评估的内容，应按需进行评估。 

8.5.3 监测评估方式 

可采用自评估、第三方等方式从以下方面进行监测评估： 

—— 对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烦人编制成果中区划、游憩内容和建设内容等进行评估及

建议； 

—— 对自然保护地工程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评估论证； 

—— 对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资源调查报告、经营方案和特许经营规划进行评估论证； 

—— 对游憩活动、游憩容量、生态安全和应急管理的监测数据进行评估分析。 

8.5.4 监测评估结果反馈 

建立监测评估反馈机制，对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活动进行常规和专项监测评估，建立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监测评估体系，指导自然保护地科学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提升服务能力，改进管理水平。 

 


